菜单：系统维护--医保主诊断字典维护（新增菜单）
背景：DRG付费方式下，医保方对出院西医主诊断有要求（只有部分诊断能作为主诊断）。
功能：维护医保方要求允许作为主诊断的诊断编码名称（新增、修改、删除）。后期诊断修改界面/病案首页可以校验出院西医主诊断是否在此界面维护的范围内，若不在则进行提示）
界面如下：
[image: ]
界面可参照‘系统维护--字典维护--卫统附加码维护’界面（与[卫统附加码维护]界面不同的是新增或修改时诊断字典取自多个版本的字典（临床2.0，医保版2.0，其他历史版本...），不仅仅只有临床版2.0的版本）
新增弹窗
[image: ]
修改弹窗（选中一行后点击修改，出现修改弹窗）
[image: ]
说明：
1. 状态分为有效/无效。若为有效的状态，则说明允许作为医保要求的主诊断；若为无效的状态，则说明暂不允许作为医保要求的主诊断（与不在此界面的西医诊断一样，不可填在出院主要诊断处）。
2. 后期医保要求的主诊断的字典应该取自icd10医保版2.0。目前暂时不做限制，可取自icd10临床版2.0也可取自icd10医保版2.0，亦可取自其他版本。
3. [bookmark: _GoBack]医保主要诊断见附件ybzyzd.xls。可先将数据先导入到后台表中，若用户不需要再自行删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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